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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老爸的专车去上学 配图：俞柏鸿

■杨涛

近日，坊间流传公务用车排气量和价格标
准将进行改革的消息。据称，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修订方案中规定：正部
级官员用车不高于2.5升排气量、35万元，副
部级官员不高于2.5升排气量、30万元，而一
般公务用车则被限定在1.8升排气量、16万元
以内（12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早在2004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
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中就已限定：部长级干
部配备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45
万元以内的轿车，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
2.0升（含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
车。可大家去看看，有几位“县太爷”的轿车不
超过25万元；某些地方，甚至乡镇“一把手”的
轿车都已超过副部级标准，又有几个被查处了
呢？所以，如果执行不力，即便将公车标准定得
再低，也只能沦为纸上游戏，成为笑谈。

治理公车，关键不在于给公车配置定标
准，而在于让公车真正姓“公”不姓“私”。

首先，制定公车使用的标准，要有公众的
参与、决策。什么人可以配什么级别的车，各地
都制定了许多标准。但恕我直言，这些标准都
是坐公车的人自己定的游戏规则，他们既当裁

判又当运动员，既没有提交人大讨论通过，也
没有经过听证，甚至连定这种标准的理由也没
向公众说明———为什么正部级官员的配车“不
高于2.5升排气量、35万元”呢？

当然，如果这些都“不方便透露”，那咱退
而求其次，至少公车消费的预算要经过人大审
议、受到公众监督吧！不过，这似乎也是一种梦
想。每年提交给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只
有笼统的项目，根本看不出“三公消费”到底有
多少。对于“公车消费”，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解释说，现在财政上的预
算科目没有这一项，政府支出中有“购置费支
出”，这个范围很广，既包括汽车，也包括桌椅
板凳，还包括办公用品、电脑、纸张等等。
其次，姓“公”的车，用途只能是公用，如果公

车私用，那就是贪污，必须受到处罚。1995年8
月，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布赞卡仅仅因
为用公车接送过妻子，就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处
6个月监禁。而我们的公车私用，大街小巷到处都
是，有几个受到过那怕是纪律处分的呢？所以，要
让公车回归姓“公”，还得有铁腕惩处来撑腰。

公车改革，要让纸面上的规定得到落实，
就需要给制度“力”。这个“力”，来源于让公众
参与到规则制定、日常监督以及事后惩戒中
去。只有公众成为公车的主人，公车才姓“公”
不姓“私”。

不能把“ 被动归案”

理解为“ 大义灭亲”

即使要往“ 亲”上靠，也是“ 大义
救亲”或“ 大义助亲”。 而《 意见》明确
对这一行为予以鼓励，其实是对“ 大
义助亲”的鼓励。

■毛建国

最高法院近日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
体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最
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
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由于并无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
性，完全是被动归案，因此不宜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是，
法律对犯罪嫌疑人亲友的这种行为应予以充分肯定和
积极鼓励（据新华社）。这一新闻，随即被解读为法律鼓
励“大义灭亲”，而受到普遍关注。

虽然我们常说法不容情，但事实上，作为不同的约
束手段，道德和法律约束目的应该是一致的，都是为了
鼓励人性向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而且就人类社
会的发展实践来看，没有道德的支撑，法也常常难以为
继，整个社会都将陷入迷惘与盲动之中。相反，在道德
存在并且起主流作用的社会结构里，法律常常起着事
半功倍的效果。

亲情历来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亲情的
维护也被视作道德的底线。所以，孔子才提出“父为子
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就是所谓的“亲亲相隐”。
也正是基于此，社会上一直对“大义灭亲”颇有微词，觉
得这个“灭”字，透着血腥味。

但是回过头来看，最高法院此次发布的《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其实并没有提及
“大义灭亲”。相关规定的表述是：“犯罪嫌疑人被亲友
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
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
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
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这应该是“被动归案”，而不是“大义灭亲”。即使要

往“亲”上靠，也是“大义救亲”或“大义助亲”。亲人的目
的是希望通过此举挽救犯罪嫌疑人，体现的是“亲亲相
爱”。而《意见》明确对这一行为予以鼓励，其实是对“大
义助亲”的鼓励。我们不能将此偏执地理解为是法律鼓
励“大义灭亲”。

想不到的是，对“大义助亲”的肯定被误读成鼓励
“大义灭亲”后，竟然会有这么多人相信。由此可见，法
治建设依旧任重道远。

“ 爹影重重”的背后是“ 权影重重”

在读“ 官二代”公职得而复失的处理结果，并
非舆论的胜利，更不是权力自省，只不过是当地
有关官员为保乌纱而做的危机公关罢了。

■朱四倍

近日，一则《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领导
就三源煤矿事故进行检讨》的新闻引起
广大网民的热议，不过网友关注的焦点
是“在这样一个反省会上，还有一些领导
干部打瞌睡、玩手机、剪指甲”（12月27
日《新民晚报》）。

今年，米东区已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51起、死亡65人，特别是三源煤矿事
故教训惨痛。这么多条生命都不能把
这些官员惊醒，这样的麻木不仁是多
么可悲。

不过，官员的辩解却是另外一种情
形，也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在这样的
大会上，点名批评某一个官员，太让人下
不来台了。生命的消失竟然没有官员的
面子重要，竟然不能让官员反省，这样的
官员，我们需要吗？

放大视野，近年来，煤矿安全事故频
繁，甚至已造成整个社会对矿难的“审丑
疲劳”。在这样的前提下，乌鲁木齐干部
矿难检讨会打瞌睡剪指甲，未尝不是一
种变相的人祸，是在为矿难的到来埋下
风险隐患。

道理很简单，如此麻木不仁的官员，
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吗？如果官员仅仅

把自己当成是看客、旁观者，我们凭什么
相信检讨就能发挥作用？

任由这种现象蔓延的话，那么在矿
难面前，生命的尊严、国家安全监管的尊
严将荡然无存！不消除官员的这种看客
心态，就无法唤起社会和公众对矿难遇
难者的同情和关注，更无法达到防止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的目的。

笔者以为，干部在矿难检讨会打瞌
睡剪指甲和其他地区出现的“最牛矿难
新闻稿”以及矿难后的“自我表扬”属异
曲同工，都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自
身责任的推卸，也是权力者伦理感流失
的结果。这种人祸，理应引起重视。

“ 瞌睡干部”就是一种人祸
如此麻木不仁的官员，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

吗？如果官员仅仅把自己当成是看客、旁观者，我
们凭什么相信检讨就能发挥作用？

■张兮兮

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
请求组织上安排他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当
公务员，他得到了领导的“同意”批示，却
失去了民心。面对如潮水般的批评，冷水
江市政府决定纠正该错误。曾在那份申请
书上签过“同意”的该市市委书记还说，这
几年来，“市里风气比较正，进人把关比较
严”，他热情地建议记者：“可以在冷水江
走访一下，老百姓对市委市政府的评价也
是比较高的，是一个干实事、敢于担责任、
比较亲民的政府。”他强调，“这不是自夸”
（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回溯新闻，在这个“爹影重重”的事件
中，隐现着“权影重重”的魅影———在曹局
长递交的有关照顾他儿子当公务员的申
请书上，有着层层领导批示的“同意”。这
种申请本身已经违反了国家公务员“逢进
必考”的招考规定和组织程序规定，居然
还能一路绿灯，个中是否有权力交易，乃
至更深层次的腐败交易，恐怕是没人敢打
包票说“没有”的。可冷水江市的所谓纠
偏，最多只能算是“恢复原样”，仅取消了
在读“官二代”入职的资格，却并没有追究
有关人等的责任。可见，“照顾各单位‘一
把手’亲属子女工作”在当地简直就是个
“明规则”，各官心知肚明。

更可笑的是，面对公众的质疑，冷水

江市市委书记还有脸大打形象牌。从他
那些“不是自夸”的自我表扬里，我们窥
见了一地官员的浮夸和虚伪。如果当地
政府真的如此清明的话，也不至于有人
在网络上发帖曝光在读“官二代”当上公
务员、嘲讽冷水江市是“官二代”社会了，
更不会出现关闭当地网络论坛这般可笑
而幼稚的“防民之口”举动了。

归根到底，在读“官二代”公职得而
复失的处理结果，并非舆论的胜利，更不
是权力自省，只不过是当地有关官员为
保乌纱而做的危机公关罢了。若这种官
场生态不彻底颠覆，在顺利渡过“难关”
之后，“爹影重重”和“权影重重”依旧会
上演！

公车改革核心是让公车姓“ 公”

要让纸面上的规定得到落实，就需要给制度“ 力”。

这个“ 力”，来源于让公众参与到规则制定、日常监督以
及事后惩戒中去。


